
附件 1 

國際勞工組織（ILO）155 號公約（參閱國際勞工組織 http://www.ilo.org） 

第 1部份    定義及範圍 

第 1條： 

1. 此公約適用於所有的經濟活動。 

2. 批准此公約之會員國應與雇主或勞工代表諮詢後，決定公約之全部分或

是部分規定，以及不適用如海運或漁業這一類具有特殊問題之特殊經濟

活動所僱之人員。 

3. 批准此公約之會員應在其依照國際勞工組織憲章第 22 條規定所提有關

執行本公約經過之第一次報告中列出依照本條第 2段規定不適用本公

約之任何經濟活動與不適用之理由，及該經濟活動所僱用之人員採取保

護措施，並在以後每次報告中指出公約執行的過程。 

第 2條： 

1. 此公約適用所列經濟活動中之所有勞工。 

2. 批准此公約之會員國應與雇主或勞工代表諮詢後，決定公約之全部分或

是部分規定，以及不適用具有特殊困難之特殊列別之勞工。 

3. 批准此公約之會員應在其依照國際勞工組織憲章第 22 條規定所提有關

執行本公約經過之第一次報告中列出依照本條第 2段規定不適用本公

約之任何經濟活動與不適用之理由，及該經濟活動所僱用之人員採取保

護措施，並在以後每次報告中指出公約執行的過程。 

第 3條：基於本公約之宗旨 

1. 「各類經濟活動」一詞係指僱有勞工之所有經濟活動，包括公共服務。 

2. 「勞工」一詞係指所有雇員，包括公務人員。 

3. 「工作場所」一詞係指勞工因工作理由所停留或所去之所有場所，並且

雇主是直接或間接的控制該場所。 

4. 「規則」一詞係指行政當局所做具有法律效力之所有規定。 



5. 「衛生」一詞係指沒有疾病而且亦包含工作時之安全與衛生，以及影響

身心健康之因素。 

第 2部分    國家政策與原則 

第 4條： 

1. 基於國情與慣例，各會員國應與雇主及勞工代表進協商，共同訂定、執

行，及定期檢討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以及工作環境之國家政策。 

2. 此政策之目的，在於降低工作環境中所有的危險因素，進而預防工作傷

害。 

第 5條：本公約第 4條所述之政策應考慮影響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環境之

下列行動； 

1. 有關工作之物質要素（如工作場所、工作環境、工具、機械與設備、化

學物品、物理及生物物質及工作過程）之設計、試驗、選擇、代替、裝

置、安排、利用及保養。 

2. 有關工作之物質要素與執行或監督工作之人員之關係，及機械、設備、

工作時間、工作組織及工作過程對勞工所造之影響。 

3. 訓練，包括有關人員達成一定水平之安全衛生所需進一步之訓練、資格

及動機。 

4. 工作團體與企業層級、其他較高層級、及全國性階層之溝通與合作。保

障勞工不因執行本公約第 4條所規定之行動而受到懲罰。 

第 6條：本公約第 4條所述政策之訂定應指出政府機構、雇主、及勞工與

其他人對職業安全衛生之職責，並應顧及此類職責及國情與慣例

之間互補不足之特性。 

第 7條：每隔一段時間，有關職業安全與衛生及工作環境之情況應作全部

或部分之檢查，以發掘其中之問題，再找出方法解決，訂定行動

之優先順序，評估結果。 

第 3部分    全國之行動 



第 8條：各會員國應以其法律或規則，或符合齊國情或慣例之任何其他方

法，與有關雇主及勞工代表協商，採取使本公約第 4條規定生效

之行動。 

第 9條： 

1. 主管機關應以合適的檢查統以保證職業安全與衛生以及工作環境法律

及規則能夠有效的被實施。 

2. 而此檢查系統應對有違反前述法律者予以懲罰之規定。 

第 10 條：主管機關應採取有效的措施幫助勞工與雇主，以協助其遵守有

關法律。 

第 11 條：為使本條例第 4號公約中有關之政策能夠生效，主管機關應確

實實施下列目標： 

1. 應訂定相關規範，以協助企業制訂相關工作時所使用之設備之安全守

則。 

2. 依照主管機關之授權，注意不合規定之危害物質於暴露後，是否導致嚴

重之危險後果。 

3. 由雇主或是保險機構之人員與直接相關人員通共同訂定與執行有關職

業災害意外、職業病之通報程序，以及印製相關職業災害、事故與疾病

之統計。 

4. 工作場所中如有發生職業災害、職業病、或是工作過程中有關工作場所

所發生能反應嚴重情況之任何傷害應探討其起因，及原因。 

5. 每年應出版有關資料，執行本公約第 4條所述政策之經過，並且報導有

關職業災害、職業病及工作過程中或有關工作場所所發生之任何其他傷

害。 

6. 考量國情與可能性，導入或擴大各種系統，藉以檢查與研究有關有害勞

工健康之化學、物理及生物。 

第 12 條：依照國家法律與習慣，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凡是為職業用途之



設計、製造、提供或移轉之機器、設備物列接能： 

1. 只要合理運作，該機器、設備或物料不致危害正確使用者之安全衛生。 

2. 利用有關機設備有關之正確裝置和操作、物料之正確使用、機械設備不

當使用之危險及化學物質、物理與生物或產品有危險特性之資料，即有

關避免危險之指示與說明。 

3. 進行所需之各種研究及吸收最新科技知識。 

第 13 條：勞工離開其相信有理由會危害到其安全與健康之工作場所時，

主管機關應給予必要之保護，以免發生不當之後果。 

第 14 條：主管機關應採取有效措施促使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環境之問題

列入各級教育中，包含高等技術、專業教育等，以滿足所有勞

工訓練之必要。 

第 15 條： 

1. 為保障本公約第 4條所述政策執行措施的一致性，各會員國應及早與大

多數之雇主及勞工代表，或是其他團體進行協商，採取符合國情與慣例

之政策，促使各機關之間的協調，共同執行本公約第 2部分及第 3部分

所訂之規定。 

2. 只要國情或是國家有需要，應安排設立一個中央團體。 

第 4部分    企業層級之動 

第 16 條： 

1. 雇主應保證，只要合理可行，在其控制的工作場所、機器、設備，及工

作過程就應安全考量，不危及所僱用之勞工之健康。 

2. 雇主應保證，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使工作場所之之化學、物理、及生

物物質應不危及其所僱用勞工的健康。 

3. 雇主應在必要時提供戶服裝及設備，以預防勞工發生災害，使勞工健康

產生危害。 

第 17 條：不論何時，只要 1個或是 2個以上之企業同時參加一個工作場



所之活動時，企業之間應相互合作，共同履行本公約之規定。 

第 18 條：雇主應訂定緊急事故與意外事故之措施，包含急救之安排。 

第 19 條：企業層級之安排包含： 

1. 勞工應在工作過程中彼此合作，共同履行雇主所規定之義務。 

2. 勞工代表應與雇主合作。 

3. 雇主應為勞工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資料，並且要求勞工代表不

得洩漏含有營業秘密之資料。 

4. 勞工以及勞工代表都應有接受職業安全衛生訓練之機會。 

5. 勞工或是勞工代表應依照國家法律或習慣，就有關工作之職業安全衛生

問題向雇主進行諮詢，或是提供意見，基於此一目的，依照勞資雙方之

協議， 此一過程應有外界相關之顧問參與。 

6. 勞工應立即向雇主報告其有理由相信即將危害其生命或健康之嚴重情

況，直到雇主採取補救行動，如有需要，雇主不可要求勞工回到仍存有

危險之工作場所。 

第 20 條：勞工或勞工代表與資方合作時，應依照本公約第 16 至第 19 條

規定所採取有組織或其他措施之必備要素。 

第 21 條：職業安全衛生措施不應包含勞工之任何費用。 

 

※國際勞工組織（ILO）155 號公約，2002 年補充條款（參閱國際勞工組

織 http://www.ilo.org） 

第一部份    定義 

第 1條：本協定之目的 

（a） 「職業災害」一詞包括，因業務所生或執行職務所致之致命或非致

命之傷害。 

（b） 「職業病」一詞包括，因暴露於作業活動所產生之危險因素所生之

一切疾病。 



（c） 「危險場合」一詞包含，有可能導致勞工或公眾傷害或疾病，或是

依據我國法令所定義之危險情況。 

（d） 「通勤事故」一詞包含，於工作場所與下列場所之間所生之人身傷

害或死亡之事故。 

（Ⅰ）勞工之主要或次要之居住所。 

（Ⅱ）勞工通常用餐之場所。 

（Ⅲ）勞工通常受領其報酬之場所。 

第 2條：登錄與通報制度 

依據法令或其他國家條件與習慣相符之方法，以及在與最具代表性勞資雙

方組織協議後，主管機關應設置與定期檢討下列之要件與程序： 

（a） 職業事故、職業病、通勤事故以及疑似職業病個案之登錄。 

（b） 職業事故、職業病、通勤事故以及疑似職業病個案之通報。 

第 3條：登錄之要件與程序，應包含 

（a）雇主之以下責任 

（Ⅰ）登錄職業事故、職業病、通勤事故以及疑似職業病個案。 

（Ⅱ）提供適當的資訊給勞工及其代表有關之登錄制度。 

（Ⅲ）確保與適當的維護該項紀錄，與使用於預防措施之建立中。 

（Ⅳ）防止對於提出相關職業疾病、職業事故、通勤事故之勞工的保護，

以免遭到報復或懲罰。 

（b）應登錄事項 

（c）保存期限 

（d）依據國家法令與習慣對雇主所擁有之個人與醫療資料之保密措施。 

第 4條：通報之要件與程序，應包含 

（a）雇主之下列責任 

（Ⅰ）通知主管機關或其他職業事故、職業病、通勤事故以及疑似職業病

個案之指定機構。 



（Ⅱ）提供適當的資訊給勞工及其相關勞工代表。 

（b）由保險機構、職業健康機構及醫療從業人員，以及相關之機構建立

適當之職業災害預防與職業並預防之措施。 

（c）建立通報職業事故、職業病、通勤事故以及疑似職業病個案標準。 

（d）通報實現。 

第 5條：通報內容應包含： 

（a） 企業、事業單位與雇主。 

（b） 視當時受災人員傷病之性質。 

（c） 事故與危險場合之環境，以及案件暴露健康之危險環境。 

第 6條：國家統計，批准此協定之會員國，因基於通報制度可用之資訊，

應每年出版有關全國職業事故、職業病、通勤事故以及疑似職業

病個案之統計即其分析 

第 7條：該項統計應根據或是符合國際勞工組織或其他適當之國際組織之

國際分類標準，建立統計。 

 

 

 

 

 

 

 

 

 

 

 


